福建省集成电路工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我公司已委托厦门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现对“福建省集成电路工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进行公开，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福建省集成电路工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是福建集成电路产业园配套的污水处理厂，工程拟选厂址位于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内，项目总投资约为61985.67万元。其中一期工程设计处理规模为30000m3/d。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福建省初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联系人：叶先生
（3）联系电话：0595-88013178
（4）联系地址：福建省晋江市灵源街道长安路3号
（5）邮箱： 113879842@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1）编制单位名称：厦门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编制单位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创新大厦C区4F-D1
（3）编制单位联系人：黄工，电话：0592-2184656 
（4）邮箱：242097617@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或者相关单位均可向建设单位或编制单位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进行提交反馈。
